邯郸市建设局
民用建筑节能标准核查监管流程图
 (
开工前，监管内容：
施工单位编制的《建筑节能分部工程施工技术方案》；
2
、监理单位编制的符合节能要求的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
3
、施工图（建筑节能设计说明节能专篇和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4
、施工图审查报告（《河北省
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表》、
《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表》
）；
5
、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记录，节能设计变更、洽商、技术交底记录；
) (
建立在建项目台账
)


 (
依据“双随机”制度对项目进行监管，项目单位填写监督手册，进行监管。
)








 (
不符合要求的，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完成
)


 (
符合设计和节能规范
)

	


 (
开工后，监管内容：
1
、节能产品、技术、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检测记录，进场复验报告，《河北省建筑材料设备使用备案证》、《河北省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备案证》《河北省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认定证书》等；
2
、节能分项工程隐蔽验收记录；
3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
)

 (
整改完成
符合设计和节能规范
)
 (
墙改办
登记
)






 (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条、第十二条；
2、《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43号，
  2006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四条；
3、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管
   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冀建法[2007]511号）。
4、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行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通知》冀建科【2014】3号}
)




邯郸市建设局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监管流程图
 (
办理资料
施工图（建筑节能设计说明节能专篇和绿色建筑设计专篇）；施工图审查报告（《河北省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表》、
《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表》
）
             
         
                    
                                           
                                           
                                           
) (
墙改办
审核
)



 (
审核
合格
) (
审核不合格，一次性告知
项目单位
)



 (
完善后重新审核
，复审合格后
)




 (
墙改办登记
)


 (
实施依据
1、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冀建法[2007]511号）
2、《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管理的通知》（冀建科[2005]159号）
3、河北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的通知（冀建【2016】）21号
     
)




